
 

-  44 -  

附錄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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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局檔號 Our Ref.:  電話Tel. No.:   2810 2506 

來函檔號 Your Ref.:                 CB4/PAC/R76 傳真Fax No.:   2868 1552 

 

 

香港中區立法會道1號 

立法會綜合大樓 

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

詹詠儀女士 

 

 

詹女士： 

 

政府帳目委員會 

研究《審計署署長第七十六號報告書》 

 

第1章 – 出生、死亡及婚姻登記的管理 

 

 你於2021年5月12日邀請保安局就上述審計署署長報告 

(「審計報告」) 中關於死亡登記事宜作出回應的來函備悉。本局
現作以下回覆，以供政府帳目委員會委員參閱。 

 

 根據《生死登記條例》(第174章) (《條例》) 第14條，死者
親屬或與死者相關的人士須在死者死後24小時內1

 為死於自然的個
案辦理死亡登記。《條例》第25及28條訂明，任何人如被委以登記
死亡的責任，拒絕或無合理辯解下沒有將任何所確實知悉的死亡
個案按規定登記，須當作違反《條例》的條文，一經定罪，可處
第1級罰款 (現時為$2,000) 或監禁6個月。 

 

 審計報告提及有死於自然的個案未有在規定時限內辦理死
亡登記的情況，在審計署進行是次審計之前，本局並不掌握相關
統計數字。據我們向入境事務處 (「入境處」) 了解，死於自然的
個案未能在24小時內辦理死亡登記的普遍原因包括：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 行程所需時間、入夜後至黎明前的一段時間及《公眾假期條例》(第149章) 所界定

的公眾假期不計算在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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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死者親屬或與死者相關的人士未能在登記的規定時限

內取得辦理死亡登記所需的相關文件 (例如由最後為

死者診治的註冊醫生所簽署的死因醫學證明書)；及 

 

(ii) 死者親屬或與死者相關的人士可能需要委託殮葬商處

理喪禮安排及代辦相關手續 (例如在食物環境衞生

署、衞生署及入境處組成的聯合辦事處辦理死亡登

記、申請及安排火葬，以及領取申請土葬用的證明書

等)。死者親屬或與死者相關的人士或未能在登記的規

定時限內完成所需的安排。 

 

 考慮到死者親屬處理親人離世的傷痛以及安排他們的身後

事的需要，本局認同入境處應持以人為本及實事求是的原則處理

死亡登記事宜。就此，視乎個別個案的實際情況，如死者親屬或

與死者相關的人士因上述原因而未能在規定時限內為死於自然的

個案辦理死亡登記，入境處會視作合理辯解，因此不會被視為違

反《條例》的條文。事實上，入境處的數字顯示絕大部分死於自

然的個案的死亡登記 (約 99%)，儘管未能於在規定時限內辦理死

亡登記，均在14日內完成登記(計及行程所需時間、入夜後至黎明

前的一段時間及公眾假期)。 

 

 現時的《生死登記條例》於1934年訂立，死於自然的個案

辦理死亡登記的規定時限一直沿用至今。由於年代久遠及缺乏相

關紀錄下，我們未能考究訂立規定時限的立法原意。儘管如此，

我們認為為死於自然的個案訂立較為嚴格的登記規定時限，當時

的其中一個的原因可能是為了確保死者的遺體儘快得到妥善處

理，以維持環境衛生及防止疫病傳播。隨著公共衛生設施、醫療

及環境衛生在多年來得到大大提升，我們同意應深入檢視現時規

定時限是否需要作出調整，以確保規定能夠與時並進，並照顧死

者親屬處理親人離世的傷痛及安排他們的身後事的需要。本局會

與入境處就應否延長24小時的登記期限進行檢討，並視乎檢討結

果，盡快作出所需的法例修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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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階段，我們會致力確保市民遵守現時的法例規定。因應

審計署的建議，入境處會透過不同渠道 (包括入境處網頁、指引及

小冊子等) 加強宣傳，讓市民知悉須在規定時限內為死於自然的個

案辦理死亡登記的責任。此外，入境處會考慮對涉及不當延誤死

亡登記的可疑個案作出適當跟進。 

 

 

 

      保安局局長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林俊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行 ) 

  

 

2021年5月21日 

 

副本送： 

入境事務處處長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

審計署署長 

 


